
关于转专业的补充规定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生转专业工作，更好地为学生服务，现将《荆州理工职业学院学籍管理规定》中有关学生转专业的规定作如下补充：
一、转专业的原则

原则上一年级学生可以申请平级转，二年级学生可以申请降级转。

二．转专业的办理程序
1.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可于每学期末填写《转专业申请表》。

2.所在系部和拟转入系部同意，报教务处审核。

3.教务处对系部上报的转专业名单进行资格预审后，组织通过预审的学生，于学期末参加转专业考试。转专业考试采取笔试方式，考试内容着重考核学生全面素质及学习能力，分为基本能力考核和专业考核，专业考核内容由转入系部根据各自专业特点确定。
4.教务处根据转专业学生的考试总成绩进行排名，确定初审名单，并报分管领导批准。

5.在办理转专业手续过程中，学生必须在原专业上课，并遵守各项教育教学管理规定。被批准转专业的学生，在正式办理手续前均应参加原专业的期末考试。

6.经学校批准转专业的学生，在下一学期第一周统一办理转专业手续，由教务处下发转专业通知到转出系部、转入系部、学生工作处、计财处。学生凭教务处下发的《学生转专业通知单》办理异动手续，正式成为转入专业的学生。
三、学生转专业后的学业要求
1.学生转专业后须修满转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学分方可毕业。

2. 转入前专业与转入后专业所开设的相同课程，学生已修的学分，可直接转换，学生需于开学第一周填写《学生免修申请表》，并由系部统一报教务处审核。
3. 转入专业已开设，但转出专业此前未开设的课程，由学生于开学第一周填写《学生补修申请表》，由系部统一报教务处审核，由教务处下发补修安排。
此补充规定从公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在教务处。

二〇一一年九月八日

